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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容知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实际控制人续签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安徽容知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容知日新”）于

2024年5月7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聂卫华先生、贾维银先生关于续签《一致行

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的通知。鉴于双方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

前签署的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以及《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》即将到期，

为完善公司治理，保证公司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，实现对公司实质且有效的

控制，双方续签《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本次续签《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的背景情况 

聂卫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9.11%，其控制的上海科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（曾用名：安徽科容信息技术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聂卫华先生

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且持有其61.47%的出资份额，贾维银先生作为有限合伙人

持有5.00%的出资份额）持有公司股份11.57%；贾维银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

9.12%。两人合计控制公司股份39.80%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聂卫华先生为公司

董事长，贾维银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、副总经理、首席技术官。 

上述双方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签署了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和

《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》。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健发展，基于共同理念，

经充分沟通协商，聂卫华先生、贾维银先生于2024年5月7日续签了《一致行动

人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。 

二、本次续签《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的主要内容 

1、双方确认，自容知日新股票上市交易以来，在历次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对

相关事项表决时，双方均保持了一致。 



2、双方同意，双方基于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《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

议》建立的一致行动关系，期限延长至容知日新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60个月，

即至2026年7月26日；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《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》的有

效期延长至2026年7月26日。 

3、本补充协议（二）一式贰份，双方各执壹份，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本补充协议（二）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。 

4、本补充协议（二）与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《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

议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；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《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》

与《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约定有冲突的，以《一致行动人协议

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约定为准。 

三、本次续签《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续签《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后，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未

发生变化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，仍为聂卫华先生和贾维银先生。本次续签

《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，有利于实现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，

有利于公司保持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，不存在对公司日

常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或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安徽容知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 年 5 月 9 日 

 


